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唐大楷、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赵兰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文刚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１

，

８６６

，

５７３

，

３５６．５９ １

，

６６６

，

５６５

，

９５６．４１ １２．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９１４

，

４５７

，

１６３．３５ ９０９

，

０２６

，

５８３．１７ ０．６０％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１５９

，

７０１

，

９０５．０５ ９．６１％ ４６６

，

９８０

，

５５１．４０ １４．６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

，

３７６

，

４５８．６９ ０．００％ ４

，

３８６

，

３５７．３１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３

，

２８４

，

１９３．４７ ０．００％ ２

，

４１９

，

３７１．２８ ０．０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２０１

，

６３７

，

３０９．５２ ０．００％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 ０．００７４ ０．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 ０．００７４ 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４８％ ３．８７％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６２５

，

８７０．８３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

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１

，

１６０

，

６２６．００

债务重组损益

１４

，

７９９．７９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

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

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９４

，

４７９．４６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

，

７１１

，

７１４．４２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３８８

，

７６２．８１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０．００

合计

１

，

９６６

，

９８６．０３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１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４０

，

７４９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陕西烽火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４２．３１％ ２５２

，

０８５

，

７８６ ０ － －

陕西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２．９３％ ７７

，

０３７

，

５０８ ０ － －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福麟

１

号信托计

划

其他

１．７８％ １０

，

６２９

，

２２１ ０ － －

李晓静

境内自然

人

０．６７％ ４

，

００１

，

７００ ０ － －

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渝信贰号信托 其他

０．６５％ ３

，

８８７

，

９１６ ０ － －

李彧

境内自然

人

０．６４％ ３

，

８２４

，

４９１ ０ － －

宝鸡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

０．５８％ ３

，

４７０

，

３２４ ０ － －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５７％ ３

，

３６６

，

５８４ ０ － －

中国农业银行

－

中邮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５２％ ３

，

１２４

，

２９２ ０ － －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４６％ ２

，

７３０

，

３７５ ０ － －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陕西烽火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２５２

，

０８５

，

７８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５２

，

０８５

，

７８６

陕西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７７

，

０３７

，

５０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７

，

０３７

，

５０８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福麟

１

号信托计划

１０

，

６２９

，

２２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

，

６２９

，

２２１

李晓静

４

，

００１

，

７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００１

，

７００

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渝信贰号信托

３

，

８８７

，

９１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８８７

，

９１６

李彧

３

，

８２４

，

４９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８２４

，

４９１

宝鸡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３

，

４７０

，

３２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４７０

，

３２４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３

，

３６６

，

５８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３６６

，

５８４

中国农业银行

－

中邮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１２４

，

２９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１２４

，

２９２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

２

，

７３０

，

３７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７３０

，

３７５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陕西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陕西烽火通信集团有

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两者是“一致行动人”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

前十名股东中其他股东之间、前十名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所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关系。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如有）

报告期末，陕西烽火通信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 李彧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３

，

８２４

，

４９１

股

股份。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２

、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

资产负债表项目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变化（

％

）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１８６

，

００７

，

８４２．８４ ３７０

，

５４２

，

１７８．１３ －４９．８０

主要为销售回款的减少

预付款项

７２

，

４３１

，

８１９．４４ ４１

，

９５３

，

４３１．７４ ７２．６５

采购材料预付材料款的增加

其他应收款

１６

，

５０２

，

６９１．４４ １２

，

１０８

，

０７０．４９ ３６．２９

备用金借款增加

存货

６２２

，

０６２

，

３８１．９９ ３９３

，

６７６

，

１８３．１１ ５８．０１

主要为在产品的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００．００

主要为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所致

在建工程

２１

，

０９８

，

８３８．９１ ３

，

７００

，

５６１．５０ ４７０．１５

主要为姜谭工业园区项目投资的增加

长期待摊费用

４３３

，

８５２．８９ ７０４

，

０２７．３７ －３８．３８

主要为本期摊销所致

应付账款

４７０

，

４６３

，

４２９．０１ ３２９

，

６３２

，

０５８．０７ ４２．７２

采购材料的增加

预收款项

５３

，

１５８

，

６３４．８０ ２５

，

６９１

，

０４４．５１ １０６．９２

预收货款的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４０

，

３８２

，

１００．９９ ６１

，

３３６

，

８７３．４５ －３４．１６

主要为支付职工薪酬所致

应交税费

－３

，

２５９

，

６３８．６１ ７

，

９３３

，

９５７．１７ －

主要为增值税进项税的增加

应付股利

１

，

５１４

，

０５０．００ ７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９１８．７３

应付少数股东股利的增加

专项应付款

１

，

７８２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８８０

，

０００ －３８．１３

军品项目完成

其他非流动负债

５０

，

４９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１

，

４９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４．９２

收到

＊＊

项目补助资金

２．

利润表项目

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变化（

％

）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９１５

，

３３８．１８ ２

，

３３１

，

２７５．５４ －６０．７４

主要为营业税金及其附加税的减少

资产减值损失

７

，

２９７

，

７５３．７４ －３

，

６４３

，

７５３．６６ －

主要是应收账款的增加

投资收益

４４２

，

４７１．９７ １６３

，

１１１．６５ １７１．２７

处置江西扬声器公司收益

营业外收入

３

，

９９０

，

２７５．３９ １

，

５８４

，

８８５．８２ １５１．７７

政府补助及奖励的增加

营业外支出

１

，

７２９

，

００６．０１ １０６

，

６２８．７９ １５２１．５２

固定资产清理损失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７

，

３５９

，

９１３．０８ ２

，

１７５

，

４２７．５８ ２３８．３２

当期所得税费用及递延所得税费用增加所

致

３．

现金流量表项目

流量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变化（

％

）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０１

，

６３７

，

３０９．５２ －９２

，

８５７

，

９４６．１６ －

主要系销售回款的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１

，

３７９

，

９８７．７９ －１

，

７４４

，

７４７．２８ －

主要因为收回投资现金流的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８

，

４２３

，

９０５．５２ －２９

，

４４０

，

２０５．５３ －

主要系本期新增短期借款金额大

于归还短期借款金额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公司收到国防科工局批复，公司承担的某军工研制保障条件建设项目获得国拨资金

２８００

万

元，根据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国有控股企业军工建设项目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转增为国有资本公

积或国有股权。截至报告期末，收到项目资金

１０００

万元。

三、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

间

承诺

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无 无 无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陕西烽 火

通信 集团

有限公司、

陕西 电子

信息集 团

有限公司

１．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自本次交易完成之日起，陕

西烽火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烽火集团

＂

）、陕西电

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电子集团

＂

）在作为上市

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期间，不会直接或间接参

与与上市公司构成竞争的业务活动，同时烽火集团、电子

集团将促使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直接或间接参与与上市

公司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２００９

年

０４

月

１１

日

无

截至目

前，无违

背该承诺

的情形。

陕西烽 火

通信 集团

有限公司、

陕西 电子

信息集 团

有限公司

２．

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本次交易完成后，烽火集团、

电子集团与上市公司之间将尽可能的避免和减少发生关

联交易， 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

易，烽火集团、电子集团承诺将遵循公正、公平、公开的市

场化原则， 以公允合理的价格和条件为基础订立交易条

款，并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深证证券交易所上市

规则及上市章程，依法签订协议，履行法定决策程序，保证

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２００９

年

０４

月

１１

日

无

截至目

前，无违

背该承诺

的情形。

陕西烽 火

通信 集团

有限公司、

陕西 电子

信息集 团

有限公司

３．

关于独立性的承诺：在本次分公开发行完成后，在烽火

集团、电子集团作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期

间，保证上市公司

＂

资产独立、人员独立、财务独立、机构独

立、业务独立

＂

。

２００９

年

０４

月

１１

日

无

截至目

前，无违

背该承诺

的情形。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

诺

陕西电 子

信息 集团

有限公司

电子集团在对烽火集团在本次重组所作承诺承担连带保

证责任的承诺：电子集团将督促烽火集团依法严格履行国

有股东的职责，履行已作出的各项承诺，如果烽火集团不

能履行承诺， 且其应当向上市公司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时，

电子集团愿意为此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２００９

年

０４

月

１１

日

无

截至目

前，无违

背该承诺

的情形。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作承诺

无 无

－ － －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诺

无 无

－ － －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

原因及下一步计划

（如有）

不适用

四、对

２０１４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

料

２０１４

年

０７

月

０１

日至

０９

月

３０

日 投资者平台 书面问询 个人

社会投资

者

公司经营情况等（网上回复）

２０１４

年

０７

月

０１

日至

０９

月

３０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社会投资

者

公司经营情况等

八、新颁布或修订的会计准则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长：唐大楷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股票简称：烽火电子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６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２０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星期三）以通讯方式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通过以下决议：

１

、审核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通过以下审核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的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

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解聘王志杰副总经理职务的议案。审议结果为，同意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审议结果为，同意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特此公告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

○

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股票简称：烽火电子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６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１８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发出通知，

１０

月

２９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六届董事

会第九次会议。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９

名。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会议经过充分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１

、通过《公司章程》修正案；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通过《关于解聘王志杰副总经理职务的议案》；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鉴于公司副总经理王志杰涉嫌违纪，根据公司总经理提议，决定解聘副总经理职务。其分管业务已作相

应安排，目前生产经营均正常进行。截止本公告日，王志杰持有本公司股票

２０００

股，按照规定该股份在其离

任后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３

、通过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章程》修正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公司章程》修正案具体内容、

独立董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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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１．１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１．３

公司负责人朱保国、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曹平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钟山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１．４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

）

总资产

１２

，

４５３

，

２８４

，

０８６．１４ １０

，

７４５

，

３２５

，

１１２．２４ １５．８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４

，

３１０

，

８１３

，

３０３．０５ ４

，

０８３

，

７７３

，

６０２．６６ ５．５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２．７８８７ ２．６４１８ ５．５６％

年初至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３８

，

３８０

，

４１３．２２ ５７３

，

７４３

，

８２２．８４ １１．２７％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０．４１３０ ０．３７１２ １１．２６％

年初至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５

，

５６４

，

１２５

，

２２６．１５ ４

，

３７１

，

１１１

，

９８８．２０ ２７．２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０３

，

１４７

，

５４５．５７ ２５７

，

８１６

，

７６０．１１ １７．５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２７３

，

１４９

，

２０１．８３ ２３８

，

６４０

，

７１１．４９ １４．４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７．１９％ ６．４４％

增加

０．７５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９６１ ０．１６６８ １７．５７％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９６１ ０．１６６８ １７．５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

７－９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

１－９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２４１

，

９８９．８１ －５１４

，

３８２．９４

固定资产处置收益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

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

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

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３７

，

１４２

，

４３３．３３ ６２

，

０００

，

４３６．２１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

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

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

的投资收益

２

，

８６５

，

４０５．５３ ５

，

７０４

，

４７７．５９

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以及持有和处置交易性金融

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

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

备转回

－１０

，

２３５．８２ ２

，

９０８

，

２９２．６３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

值准备转回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

支出

－５５０

，

４８１．２８ －３２

，

０７５．９９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

入和支出

所得税影响额

－５

，

９７４

，

０５９．５７ －１０

，

７７３

，

５８０．７３

上述项目对所得税的影响额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１７

，

６７３

，

６３９．６３ －２９

，

２９４

，

８２３．０３

上述项目中少数股东应享有的部

分

合计

１６

，

０４１

，

４１２．３７ ２９

，

９９８

，

３４３．７４

２．２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７８０６０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深圳市百业源投资有

限公司

－ ７４２

，

４１５

，

５２０ ４８．０３％ －

质押

５８８

，

１２０

，

０００

境内非国

有法人

鸿信行有限公司

－ ２５４

，

３９１

，

８４０ １６．４６％ －

无

－

境外法人

中国建设银行

－

银华

核心价值优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１４

，

７８０

，

８４６ １４

，

７８０

，

８４６ ０．９６％ －

未知

－

未知

赵熙逸

－ ９

，

６０２

，

８４８ ０．６２％ －

未知

－

未知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约定购回式证券交

易专用证券账户

３

，

５１５

，

０００ ９

，

２９５

，

０００ ０．６０％ －

未知

－

未知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华商大盘量化精

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７

，

０９４

，

６４０ ７

，

０９４

，

６４０ ０．４６％ －

未知

－

未知

韩朝东

５

，

８１７

，

４００ ５

，

８１７

，

４００ ０．３８％ －

未知

－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

博时裕富沪

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５

，

０４８

，

０１６ ５

，

０４８

，

０１６ ０．３３％ －

未知

－

未知

杨素英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９％ －

未知

－

未知

中江国际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

－

金狮

９３

号资

金信托合同

－ ２

，

６８０

，

０００ ０．１７％ －

未知

－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深圳市百业源投资有限公司

７４２

，

４１５

，

５２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４２

，

４１５

，

５２０

鸿信行有限公司

２５４

，

３９１

，

８４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５４

，

３９１

，

８４０

中国建设银行

－

银华核心价值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４

，

７８０

，

８４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

，

７８０

，

８４６

赵熙逸

９

，

６０２

，

８４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９

，

６０２

，

８４８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专用证券账户

９

，

２９５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９

，

２９５

，

０００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大盘量化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７

，

０９４

，

６４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７

，

０９４

，

６４０

韩朝东

５

，

８１７

，

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８１７

，

４００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博时裕富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５

，

０４８

，

０１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０４８

，

０１６

杨素英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中江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金狮

９３

号资金信托合同

２

，

６８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６８０

，

０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第一、二名股东具有关联关系，为《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本公司第一、二名股东与第

三至第十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本公司未知第三

至第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亦未知其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主要会计科目 日期

／

金额 增减变化 变化原因

资产负债表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货币资金

１

，

９７９

，

０８２

，

８９５．１２ １

，

２４９

，

２２５

，

１１３．０５ ５８．４２％

主要系本公司健康元集团发行短融所致

其他应收款

６８

，

７４３

，

７６７．７５ ４８

，

２３７

，

４８４．６２ ４２．５１％

主要系本公司之子公司丽珠集团业务预

支款及应收出口退税款增加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５７６

，

９３１

，

５１５．９４ ４３７

，

２１４

，

３７１．７５ ３１．９６％

主要系本公司健康元集团及子公司丽珠

集团新增投资所致（根据新企业会计准

则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

短期借款

６７７

，

６３０

，

９６３．８０ ４９１

，

０８４

，

４５３．７９ ３７．９９％

主要系本公司之子公司丽珠集团本期借

款增加所致

应付利息

６２

，

１０２

，

８４１．３０ ２３

，

６５７

，

２７８．５７ １６２．５１％

主要系本公司健康元集团计提公司债券

利息所致

应付股利

２０

，

７０７

，

１５８．１５ １１

，

６９０

，

０９０．７０ ７７．１３％

主要系由本公司代为支付的个别股东之

股利暂未发放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１１

，

８９０

，

６７０．００ ２００

，

１０１

，

５８０．００ －９４．０６％

主要系本公司之子公司焦作健康元借款

减少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９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不适用

主要系本公司及子公司丽珠集团发行短

融所致

长期借款

３６２

，

２６４

，

２００．００ １９１

，

５６８

，

６００．００ ８９．１０％

主要系本公司之子公司焦作健康元本期

借款增加所致

递延收益

１８１

，

７３３

，

０３２．０４ １３７

，

５３８

，

１５８．１６ ３２．１３％

主要系本公司之子公司焦作健康元本期

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８

，

４２８

，

２８２．５５ ５

，

０５２

，

３５４．５０ ６６．８２％

主要系本公司之子公司风雷电力本期投

资收益增加所致

利润表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

营业成本

２

，

２６７

，

７０１

，

１１３．５１ １

，

６７４

，

４２６

，

０５７．５８ ３５．４３％

主要系本公司之子公司丽珠集团销售增

加带来营业成本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８１

，

９８９

，

６８３．４９ ４１

，

１６６

，

９９２．２１ ９９．１６％

主要系本公司健康元集团计提短融利息

及子公司丽珠集团本期利息支出及汇兑

损失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５３

，

３８４

，

３２８．５２ １５

，

３１１

，

３９３．９４ ２４８．６６％

主要系本公司之子公司丽珠集团本期存

货跌价损失增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１

，

８５０

，

１３７．０６ －３

，

５２８

，

８０２．１３ －４７．５７％

主要系本公司之子公司丽珠集团所持股

票市值变化所致

投资收益

２３

，

７８２

，

３３７．８３ １２

，

８７４

，

３０５．００ ８４．７３％

主要系本公司本期收到银河证券分红、

子公司丽珠集团处置部分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及联营企业金冠电力本期利润增加

所致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

企业的投资收益

１６

，

２２７

，

７２３．１８ １１

，

１３４

，

１８３．９８ ４５．７５％

主要系本公司之联营企业金冠电力本期

利润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６５

，

９８２

，

３７７．５３ ４２

，

７９８

，

６３０．２９ ５４．１７％

主要系本公司之子公司丽珠集团政府补

助收入增加所致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

失

１

，

１３２

，

０５９．０９ －

不适用

主要系本公司之子丽珠集团本期固定资

产处置损失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

收到的税费返还

２７

，

７６７

，

５２８．７５ １８

，

７７５

，

７９１．９８ ４７．８９％

主要系本公司之子公司丽珠集团本期出

口退税增加所致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

１

，

６８０

，

１７６

，

５４７．６１ １

，

１３２

，

７３９

，

４４２．５９ ４８．３３％

主要系本公司之子公司丽珠集团本期采

购增加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

金

５

，

７５０

，

２６８．９２ ４６

，

７２５

，

３３９．６０ －８７．６９％

主要系本公司之子公司丽珠集团去年同

期部分股票等交易性金融资产出售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

的现金

４

，

１９０

，

４３３．４３ ８９２

，

２８１．７５ ３６９．６３％

主要系本公司健康元集团本期收到银河

证券分红款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７

，

５８６

，

６５０．５０ ４７２

，

８０８．００ １５０４．５９％

主要系本公司之子公司丽珠集团处置固

定资产收回的现金增加所致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１４

，

７５２

，

５０４．０４ ７

，

８９９

，

２９５．３２ ８６．７６％

主要系本公司之子公司丽珠集团本期收

到的银承保证金和信用证保证金增加所

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１６８

，

２５４

，

９９５．０９ -

不适用

主要系本公司健康元集团及本公司之子

公司丽珠集团本期对外投资增加所致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

金

-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主要系本公司之子公司上海方予去年同

期收到少数股东注册资本金所致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

金

９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

主要系本公司健康元集团发行短融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

金

６１２

，

７６３

，

９７１．８８ １

，

０８１

，

７７９

，

８４６．０６ －４３．３６％

主要系本公司之子公司丽珠集团本期偿

还借款减少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６７２

，

０００．００ ３６９

，

２２３．８５ ８２．００％

主要系本公司健康元集团本期发行短融

费用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８６２

，

４８７

，

８７８．１４ ４８

，

６２１

，

２３９．３５ １６７３．８９％

主要系本公司健康元集团发行短融，及

本公司之子公司丽珠集团本期偿还借款

减少所致

３．２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主体 承诺事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及

期限

履行情况

健康元药

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

司

与发行“

１１

健康元”相

关的承诺

根据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授权董事会在出现预

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

偿付债券本息时，做出如下决议并采取相应措

施：

１

、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２

、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

支出项目的实施；

３

、 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

资和奖金；

４

、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本债

券存续期间

持续履行中

深圳市百

业源投资

有限公司

发行时所作承诺

本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百业源投资有限公司

承诺于本公司设立后， 将不直接或间接从事，

亦促使深圳市百业源投资有限公司控制的子

公司、分公司不从事构成与本公司同业竞争的

任何业务或活动，包括但不限于研制、生产和

销售与本公司研制、生产和销售产品相同或相

似的任何产品，并愿意对违反上述承诺而给本

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长期 持续履行中

本公司

对所持丽珠集团限售

股获得流通权时的承

诺

１

、 本公司转让所持丽珠集团解除限售流通股

时，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

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

２００８

］

１５

号）相关规定；

２

、 如果本公司存在计划未来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丽珠集团解除限

售流通股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

量达到

５％

以上的， 本公司将于第一次减持前

两个交易日内通过丽珠集团对外披露出售提

示公告。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长期 持续履行中

本公司 股份限售

鉴于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丽珠集团）境内上市外资股

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主板上市事宜（以下简称：

Ｂ

转

Ｈ

项目），

为充分保障上述事项的顺利完成，依据香港联

交所相关要求，本公司与丽珠集团签署相关承

诺文件，具体承诺如下：

１

、自丽珠集团

Ｂ

转

Ｈ

上市文件中披露本公

司持有丽珠集团股权当日起至拟议上市的证

券开始在香港联交所买卖日起计满

６

个月之日

期止期间（“首个限制期”），本公司不得出售在

上市文件中所列由本公司实益拥有的丽珠集

团证券，或就该等由本公司实益拥有的证券订

立任何协议出售证券， 或设立任何选择权、权

利、利益或产权负担等；

２

、 在首个限制期届满当日起计的

６

个月

内，本公司不得出售在上市文件所列由本公司

实益拥有的证券，或就该等证券订立任何协议

出售有关证券，或设立任何选择权、权利、利益

或产权负担， 以致本公司在出售该等证券、或

行使或执行有关选择权、权利、利益或产权负

担后不再成为丽珠集团的控股股东；

３

、自丽珠集团

Ｂ

转

Ｈ

上市文件中披露本公

司持有丽珠集团股权当日起至拟议上市的证

券开始在香港联交所买卖日起计满

１２

个月之

日期止期间，将本公司名下实益拥有的丽珠集

团证券质押或押记予认可机构（按《银行业条

例》（香港法例第

１５５

条）的涵义）作受惠人以取

得真诚商业贷款，本公司将立即通知丽珠集团

该项质押或押记事宜以及所质押或押记的该

等证券数目；

４

、自丽珠集团

Ｂ

转

Ｈ

上市文件中披露本公

司持有丽珠集团股权当日起至拟议上市的证

券开始在香港联交所买卖日起计满

１２

个月之

日期止期间， 本公司接到上述

３

中有关承押人

或承押记人的指示（不论是口头或书面），指任

何该等用作质押或押记的丽珠集团证券将被

沽售，本公司将立即将该等指示内容通知丽珠

集团。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０

日，

６－１２

个

月

持续履行中

深圳市百

业源投资

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

人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公司

解决同业竞

争

鉴于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丽珠集团）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

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事宜（以下简称：

Ｂ

转

Ｈ

项目），为

充分保障上述事项的顺利完成， 依据香港联交所相关要求，本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本公司与丽珠集团签署相关承诺

文件，具体承诺如下：

１

、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本公司及

本公司除丽珠集团以外的控股子公司现在或将来不以任何形

式直接或间接经营与丽珠集团不时的药品研究、开发、生产和

销售业务存在竞争或存在潜在竞争的业务（以下简称为“受限

制业务”）。为清楚计，受限制业务的范围不涉及本公司股东股

东、实际控制人、本公司及本公司除丽珠集团以外的控股子公

司于相关承诺函日期当天正在研发、制造及销售的产品；

２

、如果本公司股东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本公

司或本公司除丽珠集团外的控股子公司发现任何与受限制业

务构成竞争关系的新业务机会， 应立即书面通知丽珠集团，并

按合理和公平的条款和条件将该业务机会首先提供给丽珠集

团。如丽珠集团放弃该业务机会时，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本公司或及本公司除丽珠集团外的控股子公司可按不优越

于提供给丽珠集团的条款和条件接受该业务机会；

３

、在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本公司

及本公司除丽珠集团外的控股子公司拟转让、出售、出租、许可

使用或以其他方式转让或允许使用与受限制业务直接或间接

构成及潜在构成竞争关系的资产和业务时（以下简称“该等出

售及转让”），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公司及本公司除

丽珠集团外的控股子公司将向丽珠集团在同等条件的情况下

提供优先受让权。如丽珠集团放弃该等优先受让权时，本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本公司或及本公司除丽

珠集团外的控股子公司向其它第三方作出该等出售及转让时

的主要条款不可以优越于提供给丽珠集团的条款；

４

、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本公司以

及本公司除丽珠集团以外的控股企业不会利用与丽珠集团股

东的关系或者以丽珠集团股东的身份，从事或参与任何可能损

害丽珠集团及其他股东权益的任何事务；

５

、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本公司及

本公司除丽珠集团以外的控股子公司不会且促使其联系人（丽

珠集团除外）不会直接或间接：

（

１

）在任何时间诱使或尝试诱使丽珠集团任何成员公司的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顾问终止受雇于丽珠集团或作为丽珠集

团的员工或顾问（以适用者为准），而不论该人士之有关行动是

否有违该人士的雇佣合约或顾问合约（如适用）；

（

２

） 在任何人士终止担任丽珠集团任何成员公司的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或顾问后的三年内，雇用该人士（在相关承诺函

出具日当天为本公司或

／

及本公司除丽珠集团外的控股子公司

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顾问之人士除外），而该人士拥有或可

能拥有关于受限制业务的任何机密资料或商贸秘密；

（

３

）单独或联同任何其他人士透过或作为任何人士、商号

或公司（与丽珠集团任何成员公司竞争者）的经理、咨询人、顾

问、雇员或代理人或股东，向与丽珠集团任何成员公司进行业

务的任何人士招揽或游说或接纳订单或进行业务，或对任何与

丽珠集团进行交易或正就受限制业务与丽珠集团磋商的人士，

游说或怂恿其终止与丽珠集团的交易或缩减其正常与丽珠集

团进行的业务额，或向丽珠集团任何成员公司征求更有利的交

易条款。

６

、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本公司及

本公司除丽珠集团以外的控股子公司进一步承诺：

（

１

）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本公司及

本公司除丽珠集团以外的控股子公司允许及促使有关联系人

（丽珠集团除外） 允许丽珠集团的独立董事最少每年审阅一次

本公司及本公司除丽珠集团以外的控股子公司遵守本承诺函

的情况；

（

２

）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本公司及

本公司除丽珠集团以外的控股子公司须提供丽珠集团独立董

事年度审阅及执行本承诺函的一切所需资料；

（

３

）允许丽珠集团透过年报或公布披露经丽珠独立董事审

阅有关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公司及本公司除丽珠

集团以外的控股子公司遵守及执行本承诺函事项的决定；

（

４

）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本公司

（并代表本公司除丽珠集团以外的控股子公司） 须每年向丽珠

集团提供有关遵守本承诺函条款的确认书，以供丽珠集团载入

其年报。

７

、自相关承诺函出具日起，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一致行动人、本公司承诺承担因本公司（或本公司除丽珠集

团外的控股子公司或本公司的联系人）违反相关承诺函任何条

款而导致的相应法律责任和后果。

８

、上述承诺至发生以下情形时终止（以较早为准）：

（

１

）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本公司及

本公司任何控股子公司不再成为丽珠集团的控股股东；

（

２

）丽珠集团终止其股份在香港联合所及其他海外证券交

易所上市（但丽珠集团的股份因任何原因暂时停止买卖除外）。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０

日，长期

持续旅行中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公司执行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

－

长期股权投资》，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

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对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未产生影响。在关于职工薪酬、财

务报表列报、合并财务报表、公允价值计量、合营安排及与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相关业务及事项方面，

严格依据财政部时间要求和制度要求进行核算与披露。鉴于新准则的实施而进行的会计政策变更不会

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及本期经营成果、现金流量金额产生影响，也无需进行追溯调整。

３．５．１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被投资

单位

交易基本信

息

－

持股比例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

＋／－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

）

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

＋／－

）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权益（

＋／

－

）

广东发展银行珠海分行

０．０００４％ － －１７７

，

３４８．８４ １７７

，

３４８．８４ －

北京医药物资联合经营公

司

０．８２１％ － ０．００ ０．００ －

斗门三洲工业城股份有限

公司

１．６％ － ０．００ ０．００ －

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１．５０６５％ － －７５

，

３２５

，

７６０．００ ７５

，

３２５

，

７６０．００ －

瑞恒医药科技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５．６８１％ － －６

，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

上海海欣医药有限公司

４．５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Ｃｈｉｎａ Ｈｅａｌｔｈ ｔｈｅ Ｃａｒｅ ０．４８％ － －４

，

７０３．１５ ４

，

７０３．１５ －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０．４８３１％ － －１４４

，

９１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４

，

９１５

，

０００．００

深圳市利明泰股权投资基

金有限公司

１４．８１４８％ －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ＥＰＩＲＵＳ １２．１４％ － －９３

，

２５４

，

９９５．０９ ９３

，

２５４

，

９９５．０９ －

合计

－ － －５２０

，

４２７

，

８０７．０８ ５２０

，

４２７

，

８０７．０８ －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的说明

执行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

－

长期股权投资》，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两个

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及本期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未产生影响。

法定代表人：朱保国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８０

证券简称： 健康元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４－０３７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９６

债券简称：

１１

健康元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监事会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五届监事会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以电子邮件

并电话确认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星期三）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监事三

人，实际参加监事三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议

案：

《对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

＞

发表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

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

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够从各方面真实、完整的反映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的经营管理及财务状况，参与

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均无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８０

股票名称：健康元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４－０３９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９６

债券简称：

１１

健康元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子公司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择期开展豆油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星期三）以通讯表决的形式

召开五届董事会二十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焦作健康元择期开展豆油商品期货套期

保值业务的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套期保值的目的及必要性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焦作健康元）主要业务为

７－ＡＣＡ

产品

的生产及销售。

７－ＡＣＡ

系通过豆油等植物发酵，并通过酶法催化生产生成

７－ＡＣＡ

，豆油作为焦作健康元

生产所需的主要原材料，其价格波动直接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为有效规避其价格波动对公司生

产经营影响，充分保障及提高公司持续稳定盈利能力， 焦作健康元拟在充分考虑及结合销售和生产采

购计划基础上，择期从事期货交易所上市标准化豆油期货合约的套期保值业务，实现抵消现货市场交

易中存在价格风险的交易，以此达到稳定豆油采购成本的目的，进而保障焦作健康元及本公司业务的

稳步进行及开展。

二、择期开展套期保值业务情况

１

、焦作健康元择期开展的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只限于从事与焦作健元生产经营所需原材料相同的

豆油期货品种；

２

、根据目前生产经营分析，预计年度购入数量不超过豆油

１５

，

０００

吨（含

１５

，

０００

吨）；

３

、按照目前大连期货交易所及相应的经纪公司规定的保证金比例测算，公司累计投入期货套期保

值投资额在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以内（含

３

，

０００

万元，不包括交割当期头寸而支付的全额保证金在内）。如

择期投入期货套期保值投资额有必要超过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的，按公司《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内部控制制

度》的规定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后执行；

４

、上述套期保值业务拟以焦作健康元自有资金进行或实施；

三、套期保值的风险分析

公司进行的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遵循的是锁定原材料价格风险、套期保值的原则，不做投机性、

套利性的交易操作，因此在签订套期保值合约及平仓时进行严格的风险控制，依据公司经营规模锁定

原材料价格和数量情况，使用自有资金适时购入相应的期货合约，在现货采购销售合同生效时，做相应

数量的期货平仓。商品期货套期保值操作可以熨平材料价格波动对公司的影响，使公司专注于生产经

营，在材料价格发生大幅波动时，仍保持一个稳定的利润水平，但同时也会存在一定风险：

１

、价格波动风险：在期货行情变动较大时，公司可能无法实现在材料锁定价格或其下方买入套保

合约，造成损失。

２

、资金风险：期货交易采取保证金和逐日盯市制度，如投入金额过大，可能造成资金流动性风险，

甚至因为来不及补充保证金而被强行平仓带来实际损失。

３

、技术风险：由于无法控制和不可预测的系统故障、网络故障、通讯故障等造成交易系统非正常运

行，导致交易指令延迟、中断或数据错误等问题。

４

、操作风险：期货交易专业性较强，存在操作不当或操作失败，从而带来相应风险。

５

、内部控制风险：期货交易专业性较强，复杂程度较高，可能会由于内控制度不完善而造成风险。

６

、政策风险：期货市场法律法规等政策如发生重大变化，可能引起市场波动或无法交易，从而带来

的风险。

四、公司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１

、将套期保值业务与公司生产经营相匹配，最大程度对冲价格波动风险：公司期货套期保值业务

只限于在境内期货交易所交易的、且与公司生产经营所需的原材料相同的商品期货品种。

２

、严格控制套期保值的资金规模，合理计划和使用保证金：公司期货套期保值投入金额在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以内，如择期投入金额超过人民

３

，

０００

万元，则须上报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同意后，方可进行操

作。公司将合理调度自有资金用于套期保值业务，不使用募集资金直接或间接进行套期保值。

３

、公司已制定专门的内控制度，对套期保值审批权限、组织机构及其职责、授权制度、业务流程、风

险管理制度、报告制度及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信息披露等等作出明确规定。根据该制度，公司设立专门

的风险控制岗位，实行授权和岗位牵制。公司将严格按照规定安排和使用专业人员，建立严格的授权和

岗位牵制制度，加强相关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及业务培训，提高相关人员的综合素质。同时建立异常情

况及时报告制度，并形成高效的风险处理程序。

４

、设立符合要求的计算机系统及相关设施，确保交易工作正常开展。当发生故障时，及时采取相应

处理措施以减少损失。

５

、公司在针对原材料进行期货套期保值操作时，由公司期货领导小组对原材料价格变化做出充分

评估的基础上，实行一次购入套保合约或分批进行套期保值操作，以达到降低风险的目的。

６

、加强对国家及相关管理机构相关政策的把握和理解，及时合理地调整套期保值思路与方案。

五、独立董事之独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客观的立场，本着审慎负责的态度，对公司择期开展豆油商品期货套期

保值业务事宜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 焦作健康元在保证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 充分利用自有资金开展豆油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

务，能有效规避豆油价格波动风险，锁定公司生产成本，控制经营风险，有效降低原材料价格波动对公

司正常生产经营产生的不利影响；

２

、公司已就开展套期保值业务建立专门的组织机构，健全的业务操作流程及《公司商品期货套期

保值业务内部控制制度》，为公司从事具体的套期保值业务提供具体的操作规程及有效的风险防范；

３

、本次公司套期保值业务的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依上所述，公司独立董事一致认同公司此次开展豆油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是可行的，同意公司

依据市场行情择期进行豆油商品期货的套期保值业务。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五届董事会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函；

３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内部控制制度》。

特此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８０

股票名称：健康元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４－０３８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９６

债券简称：

１１

健康元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董事会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五届董事会二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以

电子邮件并电话确认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星期三）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

参加董事七人，实际参加董事七人，公司三名监事会成员、总经理清楚本次会议议案并无任何异议，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

２０１３

年第三度报告》

详见本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公告的《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公告的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焦作健康元择期开展豆油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焦作健康元为规避生产经营中使用的原材料豆油价格风险，减少因原材料

价格波动造成的产品成本波动，根据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情况，择期开展豆油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预

计年度购入豆油数量不超过

１５

，

０００

吨（含

１５

，

０００

吨），且累计投入套期保值投资额在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以

内（含

３

，

０００

万元，不包括交割当期头寸而支付的全额保证金在内）。详见《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控股子公司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开展豆油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临

２０１４－

０３９

）。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特此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附件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控股子公司焦作健康元开展豆油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之独立意见函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 基于独立客观的立场，本着审慎负责的态度，

经认真审阅相关资料，对控股子公司焦作健康元择期开展豆油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事宜发表独立意

见如下：

１

、 焦作健康元在保证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 充分利用自有资金开展豆油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

务，能有效规避豆油价格波动风险，锁定公司生产成本，控制经营风险，有效降低原材料价格波动对公

司正常生产经营产生的不利影响；

２

、公司已就开展套期保值业务建立专门的组织机构，健全的业务操作流程及《公司商品期货套期

保值业务内部控制制度》，为公司从事具体的套期保值业务提供具体的操作规程及有效的风险防范；

３

、本次公司套期保值业务的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依上所述，公司独立董事一致认同公司此次开展豆油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是可行的，同意公司

依据市场行情择期进行豆油商品期货的套期保值业务。

独立董事：段志敏、冯艳芳、胡庆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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